皖电大教[2008]号

关于做好2009年春季、秋季成人高等教育

学历电子注册和毕业审核工作的通知

各分校、开放教育学院、城建学院：

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电子注册管理暂行规定》（教学[2001]4号）和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09年春季、秋季成人高等教育学历证书颁发和电子注册工作的通知》（教高函[2008]35号）文件精神和要求，我校2009年春季、秋季成人高等教育毕业生电子注册和毕业审核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第一阶段 各分校上报预毕业的成人学历电子注册数据（春季：2008年10月13日前；秋季:2009年4月30日前）。
1、各分校上报本校预毕业的成人学历电子注册数据，预毕业生电子注册数据由省校学籍管理科统一下发（相关数据从教务论坛上下载），毕业生电子注册数据上报说明详见附件一，毕业生电子注册数据表格要求见附件二。    

2、分校按照《安徽电大2009年春季、秋季成人高等教育毕业生预审电子注册数据报送日程安排表》(如表一)上报电子注册数据。
表一:
安徽电大2009年春季、秋季成人高等教育毕业生
预审电子注册数据报送日程安排表

	报送时间
	分校

	春季
	秋季
	

	2008年10月9日
	2009年4月27日
	城建学院、合肥分校、省直分校

	2008年10月10日
	2009年4月28日
	开放教育学院、巢湖分校


3、关于2007年春季招收的成人高等教育专升本业余形式的学生，2009年秋季将专升本毕业。各分校上报专升本预毕业生数据时，要严格审核学生国民教育系列专科毕业证书的真伪，与学生签署《诚信承诺书》（附件三），并将专科毕业证书复印件及身份证复印件附承诺书后，由各分校按学号顺序装订成册，留存备查，避免学生毕业后因专科毕业证书问题不能上网而引起纠纷。
4 、省校将于2008年10月15日前和2009年5月15日前上报省教育厅2009年春季、秋季预审学历电子注册数据。
第二阶段 各分校进行2009年春季、秋季成人高等教育毕业审核工作（春季：2008年11月12日前；秋季：2009年5月30日前）。
１、各分校应在考务部门规定的时间内(春季:2008年11月1日前;秋季:2009年5月8日前)上报毕业生各项成绩，做好毕业审核前的准备工作。
２、各分校按照《安徽电大2009年春季、秋季成人高等教育毕业审核日程安排表》（表二）到省校学籍管理科进行毕业审核。
表二:
安徽电大2009年春季、秋季成人高等教育毕业审核日程安排表

	报送时间
	分校

	春季
	秋季
	

	2008年11月10日
	2009年5月18日
	城建学院、合肥分校、省直分校

	2008年11月11日
	2009年5月19日
	开放教育学院、巢湖分校


3、各分校依据毕业审核通过名单，提供毕业生电子图像信息，省校学籍管理科对电子图像信息进行校验和链接。对无图像信息的毕业生数据，按规定不予办理毕业生电子注册。
4、各分校对遗漏或错误的注册数据需要进行修改、补报的，由各分校在11月12日前提出书面说明，并附有关证明材料，报省校学籍管理科核实后重新上报省教育厅高教处。
5、省校将于2008年11月14日和2009年5月29日上报省教育厅2009年春季、秋季学历电子注册数据。
第三阶段 各分校上报申请学历电子注册报告（春季：2008年12月1日前；秋季:2009年6月15日前）。
1、省校学籍管理科依据毕业生审核通过名单打印毕业证书和毕业生学籍卡。
2、各分校附上《申请学历电子注册报告》(相关格式从教务论坛上下载)，并加盖分校公章。
3、各分校到省校财务部门交纳替教育厅代收代支的毕业证书工本费（10元／每本），凭收据到省校学籍管理科领取证书。
4、省校将于2008年12月15日前和2009年6月30日前上报省教育厅2009年春季、秋季学历电子注册数据和电子图像数据光盘。
学历证书电子注册数据和毕业审核是颁发学历证书的重要依据，各分校要高度重视，明确职责，严格管理，按照《2009年春季、秋季安徽电大成人高等教育毕业生电子注册数据上报说明书》（附件一）和《安徽电大2009年春季、秋季成人高等教育毕业审核日程安排表》（表二）的要求，按时上报，认真完成2009年春季、秋季成人毕业生电子注册和毕业审核工作。
附件一:《2009年春季、秋季安徽电大成人高等教育毕　　　　业生数据上报说明书》
附件二: 《毕业生电子注册数据表格要求》

附件三: 《诚信承诺书》
附件四:《申请更正姓名、身份证号码情况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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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09年春季、秋季安徽电大成人高等教育

毕业生电子注册数据上报说明书

上报毕业生电子注册数据EXCEL表格文件要求：
第一阶段：预审上报毕业生数据时间：春季：2008年10月13日前；秋季：2009年4月30日前。
1、建立上报EXCEL表格

上报EXCEL表格命名为：“cr+分校代码.xls”(如cr00. xls)。
2、上报EXCEL表格的要求
分校应按照由省校学籍管理科下发的《毕业生电子注册数据》（相关数据从教务论坛上下载）和《毕业生电子注册数据表格要求》（附件二），在下发数据的xjzt（学籍状态）栏中注明1(在籍)或2(未注册)。这是作为上报省校学籍管理科成人预毕业生的重要依据。省校将依据分校上报数据和省教育厅高教处进行毕业生资格审核和逻辑校验。（资格审查指标为：考生号、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份证号、专业、培养层次、学制、入学日期等）。
第二阶段：毕业审核后上报毕业生数据时间：春季：2008年11月12日前；秋季:2009年5月30日前。
   1、对因学籍变动而造成审核错误信息的学生名单，或者经省招生考试院进行更改的数据，请分校在上报的《毕业生电子注册数据》EXCEL表格的bz（备注）栏中注明更改信息和学籍异动的情况。
2、对于有更正姓名、身份证号码和学籍异动的毕业生电子注册数据，分校应提供相关材料。更正姓名、身份证号码的，需填写《申请更正姓名、身份证号码情况登记表》（附件四），由派出所在能同时反映出现用名、曾用名和身份证号的户口本复印件上盖章确认，并提供省校招生部门下发的学生入学档案和招生录取审批表；学籍异动的，提供由省教育厅高教处签署同意的《安徽省成人高等教育学生转学申请表》和《安徽省成人高等教育学生转专业备案表》复印件。
3、省校学籍管理科依据毕业审核通过名单，确定成人毕业电子注册数据。
4各分校负责提供本校成人毕业生电子图像信息。
照片文件夹的命名：“分校代码+jpg”，文件夹内照片数及照片文件名(学生身份证号. jpg)要求与上报数据EXCEL表格内记录数及身份证号完全一致。
第三阶段：各分校上报申请学历电子注册数据时间： 春季：2008年12月1日前；秋季:2009年6月15日前。
分校来省校学籍管理科领取毕业证书和毕业生学籍卡，并附上分校《申请学历电子注册报告》。

附件三

诚 信 承 诺 书

本人姓名：               ，学号为：                ，现为安徽广播电视大学成人高等学历教育         级专升本               专业学员。本人郑重承诺：在参加        年全国成人专升本考试报名时，所提供的国民教育系列专科或专科以上学历证书真实有效，并且毕业时间早于专升本考试报考时间，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本人负责。

毕业证书发证学校：                       。   

毕 业 证 书 编号：                       。

特此承诺。

学员本人签名：               ，身份证（军官证）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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